
(上接C13版）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证券简称 银星能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的中文名称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顺祥

公司住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１６６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７５００２１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ｘｙｘｎｙ．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ｎｘｙｘｎｙ＠１２６．ｃｏｍ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运营管理：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新能源产品附件的

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检修服务；机械加工；其它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成

套；进出口业务；管理咨询、保洁服务。

二、设立、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

一

)

银星能源设立

公司的前身系吴忠仪表厂

,

成立于

1959

年

,

建厂时主要生产汽车、拖拉机仪表和农机配件

;1964

年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并投资扩建

,

开始生

产自动调节阀。

1997

年

8

月

18

日

,

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贸委批准

,

在吴忠仪表厂整体改制基础上成立宁夏天意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

国有独资公

司

)

。

1998

年

3

月

18

日

,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名称变更手续

,

更名为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1998

年

4

月

7

日

,

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宁政函

[1998]53

号文《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

,

由吴忠仪

表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

,

联合广州隆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其他两家发起人

,

以募集方式设立吴忠仪

表

,

并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

1998

年

4

月

16

日

,

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宁国企发

[1998]39

号文批准

,

同意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发起人对投入吴忠仪表的净资产

9,230.77

万元

,

按

1.53846:1

的比例折股

,

共计折合国家股

6,000

万股

,

广州隆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969.23

万

元

,

按

1.53846:1

的比例折股

630

万股

,

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出资

46.15

万元

,

按

1.53846:1

的比例折股

30

万股。

1998

年

6

月

9

日

,

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字

[1998]150

、

151

号文审核批准

,

吴忠仪表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

A

股股票

6,000

万股

,

其中向社会公众发行

5,400

万股

,

向公

司职工配售

600

万股。

1998

年

6

月

28

日

,

公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660

万元。宁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宁会

验字

(1998)

第

036

号验资报告

,

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

）

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９

广州隆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３０．００ ４．９８

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３０．００ ０．２４

社会公众股

５

，

４００．００ ４２．６５

职工股

６００．００ ４．７４

合计

１２

，

６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1999

年

4

月增资

1999

年

4

月

12

日

,

吴忠仪表召开第二届股东大会通过了《

1998

年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

,

同意以

1998

年末总股本

12,660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2

股

,

转增

3

股的比例派送红股和转增股本

,

股本扩大为

18,990

万元。本次增资由宁夏五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宁五会验

字

(1999)

第

043

号《验资报告》。

本次送转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

）

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９

广州隆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５．００ ４．９８

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４５．００ ０．２４

社会公众股（含职工股）

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９

合计

１８

，

９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

)2000

年

8

月增资

2000

年

8

月

18

日

,

吴忠仪表

200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2000]181

号文核准

,

公司以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8,990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配售

3

股

,

配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

元。其中

,

控股股东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以现金认购可配售股份中的

144

万股

;

社会公众股股东共配售

2,700

万股

;

此次共配售

2,844

万股。

2000

年

12

月

28

日

,

宁夏五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宁五会验字

[2000]

第

212

号《验资报告》

,

对公司本次注册资本变化进行了验证。本次配股完成后

,

公司的股本增至

21,834

万股。

本次配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

）

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１４４．００ ４１．８８

广州隆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５．００ ４．３２

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４５．００ ０．２１

社会公众股（含职工股）

１１

，

７００．００ ５３．５９

合计

２１

，

８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四

)2006

年收购及股权分置改革

2006

年

3

月

2

日和

3

月

16

日

,

公司第一大股东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与宁夏发电集团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

2006

年

3

月

29

日

,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2006]311

号《关于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

同意吴忠仪集团有

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9,144

万股国家股转让给宁夏发电集团

,

转让价格根据公司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确定。

2006

年

4

月

25

日

,

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2006]69

号《关于同意宁夏发电集团公告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同意豁免宁夏发电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

,

宁夏发电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9,144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41.88%,

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

2006

年

7

月

,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截至

2006

年

7

月

17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

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股份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4

股对价股份

,

同时每

10

股流通股获资本公积金转

增

1.5

股。该方案经宁夏国资委宁国资发

[2006]58

号文件《关于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后

,

公司注册资本由

21,834

万元变更为

23,589

万元

,

宁夏发电集团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28.02%

。 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五联方圆验字

(2006)

第

2103

号《验资报告》。

2007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名称由吴忠仪表变更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

）

宁夏发电集团

６

，

６１０．３２ ２８．０２

广州隆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８３．１５ ２．９０

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３２．５３ ０．１４

社会公众股（含职工股）

１６

，

２６３．００ ６８．９４

合计

２３

，

５８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五

)2012

年

6

月增资

2012

年

6

月

1

日

,

经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共计转增

4,

717.8

万股

,

分红后股份增至

28,306.80

万股。本次增资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XYZH/2012YCA1012

号《验资报告》。

三、公司曾用名

1998

年

4

月

7

日

,

公司设立名称为“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名称由吴忠仪表变更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四、银星能源前十大股东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

银星能源前十大股东列表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９３２．３８ ２８．０２

福州龙鑫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７．２８ １．３３

林枝

２４３．３８ ０．８６

武盼盼

１５６．４０ ０．５５

林文威

１１６．００ ０．４１

李霞

１０７．９５ ０．３８

陈创光

１０４．７９ ０．３７

蒋永才

８６．４０ ０．３１

瞿秀英

８４．２５ ０．３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８１．３３ ０．２９

合 计

９

，

２９０．１６ ３２．８２

五、最近三年及一期控股权变动情况

银星能源的控股股东为中铝宁夏能源

,

最近三年及一期未发生变化。

2012

年

8

月

11

日

,

中铝股份分别与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

)(

以下简称“中银投资”

)

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23.42%

的股权以

134,771.45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币转让给中铝股份

,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投信托”

)

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11.88%

的股权以

67,493.42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中铝股份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以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1186

号《评估报告书》为基础。交易完成后

,

中铝股份合计持有宁夏发电集团

35.30%

的股权。

2012

年

8

月

15

日

,

银星能源公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并成为其第一大

股东的公告》

:

“银星能源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接到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通知

,

其股东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铝股份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中银投资拟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23.42%

的股权转让给中铝股份

,

中投信托拟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11.88%

的股权转让

给中铝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将不再持有宁夏发电集团的股权

,

宁夏发电集团将从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内资有限

责任公司

,

中铝股份将成为宁夏发电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其

35.30%

的股权。中铝股份拟继续通过各方式以取得宁夏发电集团的控制权。”

2012

年

9

月

6

日

,

银星能源公告了由中铝股份出具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2

年

9

月

17

日

,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出具了宁商

(

资

)

发

[2012]210

号《关于同意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股权变更转变为内资企业

的批复》

,

同意中银投资和中投信托分别向中铝股份转让

23.42%

和

11.88%

的股权。而股权转让后

,

宁夏发电集团变更为内资企业

,

宁夏发电集团

原合同、章程即行终止

,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商外资宁字【

2010

】

0013

号

)

予以缴销。

2012

年

10

月

22

日

,

该次股权变动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2

年

11

月

5

日

,

宁夏发电集团收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述股权变动的《公司变更通知书》。

至此

,

中铝股份成为宁夏发电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

并实际控制宁夏发电集团。由于银星能源的控股股东为宁夏发电集团

,

而中铝股份的实

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

故此次股权变动后

,

银星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亦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六、最近三年一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经银星能源

2011

年

5

月

2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1

年

6

月

8

日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出售公司持有的控股

子公司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30%

的股权的决议

,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

本次拟出售标的资产对应的资产净额超过上市公司

2010

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1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

,

并

出具了编号为深国众联评报字

[2011]

第

3-01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本次交易价格以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

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

确定本次转让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30%

的股权价格为

9,778.60

万元。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七、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

一

)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自成立至

2006

年控股股东变更前

,

公司主营业务为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

;

自

2006

年公司控股股东由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变

更为宁夏发电集团后

,

公司开始进入风力发电

(

含风电设备制造

)

行业

;2007

年

,

公司确立了自动化仪表、风电设备制造和风力发电三大主业的产

业方向

;2009

年

12

月

,

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光伏设备制造业。随着公司风力发电行业和光伏设备

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2010

年后公司自动仪器仪表业务比重逐年降低

,

风力发电及其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制造业务比重逐年提高。截至

2011

年公

司出售了控股子公司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30%

的股权后

,

公司主营业务现为风力发电及其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制造等业务。

(

二

)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１０

，

７１０．７６ ５２０

，

８１３．９６ ３７０

，

２５１．２５

总负债

４６０

，

２０５．３８ ４５３

，

８８６．５３ ３１７

，

７３６．７０

所有者权益

５０

，

５０５．３９ ６６

，

９２７．４３ ５２

，

５１４．５５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３３

，

０３３．０３ ３２

，

４７１．７９ ２７

，

５６７．６３

资产负债率（

％

）

９０．１１ ８７．１５ ８５．８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

，

２２５．１９ １５８

，

３９３．５３ １０２

，

３７９．９４

利润总额

－１

，

２８０．４２ ７

，

０８５．２１ ４

，

１８４．７８

净利润

－１

，

８４８．０６ ７

，

３８５．６５ ４

，

１２１．７６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６１．２４ ４

，

９０４．１５ ３

，

１７２．３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１ １６．３４ １２．２１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１３

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中铝宁夏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

28.02%

的股份

,

详细情况见“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目前

,

中铝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的第一大股东

,

持有其

70.82%

的股权。中铝公司持有中铝股份

38.56%

的股份

,

为中铝股份的

控股股东。而中铝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故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

二

)

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控制关系图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１９１

注册地点 宁夏银川市黄河东路

６６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２

，

５８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怀兴

经营范围

从事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从事煤炭、铁路、机械

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二、中铝宁夏能源设立、增资及股权变更情况

(

一

)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设立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6

月

26

日

,

根据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宁夏发电集团的批

复》

(

宁政函

[2003]73

号

)

宁夏发电集团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

注册资本

90,000

万

,

宁夏英力特电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2,000

万元

,

山东国际电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8,000

万元

;

宁夏电力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

;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出资

15,

000

万元

;

宁夏天净电能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根据《宁夏发电集团出资协议书》的约定

,

注册资本分三期缴纳。第一期现金出资

27,000

万

元

,

由宁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宁永信验字

[2003]

第

049

号《验资报告》。

中铝宁夏能源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

％

）

累计实缴

资本（万元）

实缴比例

（

％

）

宁夏英力特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３５．５６ ９

，

６００ １０．６７

山东国际电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１ ８

，

４００ ９．３３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４

，

５００ ５．００

宁夏电力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

宁夏天净电能开发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５５ １

，

５００ １．６７

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３０．００

(

二

)2004

年

2

月初始注册资本第二期出资

根据宁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宁永信验字

[2004]

第

010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04

年

2

月

17

日中铝宁夏能源各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了第二期出

资

27,000

万元

,

实缴注册资本累计为

54,000

万元

,

并在宁夏自治区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

％

）

累计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比例（

％

）

宁夏英力特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３５．５６ １９

，

２００ ２１．３３

山东国际电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１ １６

，

８００ １８．６７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宁夏电力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６

，

０００ ６．６７

宁夏天净电能开发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５５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

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

三

)2005

年

2

月股权转让

2005

年

1

月

27

日宁夏发电集团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宁夏英力特电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和宁夏天净电能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

让给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

上述转让各方于

2005

年

2

月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

转让价格为转让方实缴资本金加上利息合计

3,207

万元

,

股

权转让完成后宁夏自治区政府持有宁夏发电集团股权比例为

41.11%

。该次股权转让已在宁夏进行了工商局变更登记。期间

,

山东国际电源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名称变更为为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宁夏发电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

％

）

累计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比例（

％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３７

，

０００ ４１．１１ ２２

，

２００ ２４．６６

山东国际电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１ １６

，

８００ １８．６７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宁夏电力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６

，

０００ ６．６７

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

四

)2005

年

4

月初始注册资本第三次出资

根据宁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宁永信字

[2005]

第

033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05

年

4

月

18

日

,

中铝宁夏能源各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了第三期出资

36,000

万元

,

实缴注册资本累计为

90,000

万元

,

并在宁夏自治区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

％

）

累计实缴

资本（万元）

实缴比例（

％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３７

，

０００ ４１．１１ ３７

，

０００ ４１．１１

山东国际电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１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１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宁夏电力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１

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五

)2008

年

9

月增资

2008

年

9

月

26

日宁夏发电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

,

公司以

2007

年度公司未分配利润同比例增资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XYZH/2009YCA024

号《验资报告》

,

本次合计增加注册资本

11,160

万元

,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为

101,160

万元。本次增资后各股东股权比例不

变

,

已在宁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期间

,

根据宁国资法

[2006]61

号文

,

宁夏电力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增资后宁夏发电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４１

，

５９０ ４１．１１

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４７０ ３１．１１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６０ １６．６７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４０ １１．１１

合计

１０１

，

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

六

)2010

年

2

月增资

2010

宁夏发电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

,

同意宁夏发电集团以截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的资本公积和部分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根据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陕验字

[2010]

第

002

号《验资报告》

,

本次增资额

69,459

万元

,

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170,619

万元。本次增资后各

股东股权比例不变

,

已在宁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宁夏发电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７０

，

１４１ ４１．１１

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８０ ３１．１１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１６．６７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５６ １１．１１

合计

１７０

，

６１９ １００．００

(

七

)2010

年

5

月股权划转

2010

年

5

月

7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函《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宁夏发电集团公司股权划转的批复》宁政函

[2010]59

号

,

同意将自治区

人民政府持有的宁夏发电集团股权划转到新成立的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划转经宁夏发电集团召开的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通过

,

并已在宁夏工商局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划转后宁夏发电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７０

，

１４１ ４１．１１

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８０ ３１．１１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１６．６７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５６ １１．１１

合计

１７０

，

６１９ １００．００

(

八

)2010

年

8

月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增资扩股

2009

年

12

月

21

日宁夏自治区国资委发函宁国资函

[2009]66

号《关于宁夏发电集团公司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宁夏发电集团增资

扩股。

2010

年

8

月

6

日宁夏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宁商

(

资

)

发

[2010]204

号《关于同意并购设立中外合资宁夏发电集团的批复》的文

,

同意宁夏发电集

团设立合资公司

,

注册资本

357,314

万元人民币。

2010

年

8

月

6

日宁夏发电集团获得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商外资宁字

[2010]0013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本次增资及变更合资企业事宜经宁夏发电集团召开的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本

次增资新增股东

2

名分别为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宁夏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宁正会验

(2010)095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0

年

9

月

20

日新增注册资本第一期出资到位

,

其中

,

华电国际电力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8,750

万元

;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

24,644.25

万元

;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

12,500

万元

;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额

2,500

万元

,

以上各位股东出资额合计

48,394.25

万元

,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宁夏发电集团实收资本从

170,619

万元增加到

219,

013.25

万元

,

该期出资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

根据宁夏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宁正会验

(2010)116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5

日

,

新增注册资本第二期出资到位

,

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26,250

万元

,

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22,710

万元

,

资本公积

3,540

万元

;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73,932.75

万元

,

其中

认缴注册资本

59,038.75

万元

,

资本公积

14,894

万元

;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

37,500

万元

,

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29,949

万元

,

资本公积

7,

551

万元

;

以上各位股东出资额合计

137,682.75

万元

,

认购实收资本合计

111,697.75

万元

,

资本公积合计

25,985

万元。宁夏发电集团实收资本从

219,

013.25

万元增加到

330,711

万元

,

该期出资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

根据宁夏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宁正会验

(2011)066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新增注册资本第三期出资到位

,

本期由宁夏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7,500

万元

,

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6,486

万元

,

资本公积

1,014

万元

;

宁夏发电集团实收资本从

330,711

万元增加到

337,197

万元

,

资本公积合计

26,999

万元

,

该期出资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

根据宁夏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宁正会验

(2011)093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1

年

9

月

21

日

,

新增注册资本第四期出资到位

,

本期由宁夏国有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8,0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

宁夏发电集团实收资本从

337,197

万元增加到

355,197

万元

,

资本公积合计

26,999

万元

,

该期

出资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

根据宁夏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宁正会验

(2012)075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新增注册资本第五期出资到位

,

本期由宁夏国有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4,411

万元

,

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2,117

万元

,

资本公积

2,294

万元。宁夏发电集团实收资本从

355,197

万元增加到

357,314

万

元。该期出资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变更登记。

上述五次出资到位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９０

，

２５８ ２５．２６

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８４

，

５４０ ２３．６６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８３

，

６８３ ２３．４２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

，

４４９ １１．８８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７．９６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９４２ ７．８２

合计

３５７

，

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

九

)2012

年

8

月股权转让

2012

年

8

月

11

日

,

中铝股份分别与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

)

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23.42%

的股权以

134,771.45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币转让给中铝股份

,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宁夏发电集团

11.88%

的股权以

67,493.42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中铝股份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1186

号《评估报告书》为基础。

2012

年

9

月宁夏自治区商务厅发布了宁商发

[2012]210

号《关于同意宁夏发电集团因股权变更转变为内资企业

的批复》

,

同意本次股权准让并变更为内资企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铝股份持有宁夏发电集团

35.30%

的股权并成为中铝宁夏能源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后宁夏发电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６

，

１３２ ３５．３０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９０

，

２５８ ２５．２６

华电国际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８４

，

５４０ ２３．６６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７．９６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９４２ ７．８２

合计

３５７

，

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

十

)2012

年

12

月股权转让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8

日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发电集团

23.66%

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铝股份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就收购其持有的宁夏发电集团

23.66%

股权事宜签署了 《转让协议》

,

转让价格

136,

152.54

万元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1186

号《评估报告书》为基础。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

,

中铝股份持有宁夏发电集团

58.96%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宁夏发电集团股权结构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

，

６７２ ５８．９６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９０

，

２５８ ２５．２６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７．９６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９４２ ７．８２

合计

３５７

，

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

十一

)2013

年增资扩股

2013

年

2

月

3

日

,

宁夏发电集团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召开

,

会议通过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同时中铝股份以人民币

200,0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45,266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502,580

万元。本次增资扩股价格确定以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1186

号《评估报告书》为基础。本次增资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宁天华验报

(2013)

010

《验资报告》验资。

增资后股权结构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份比例（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５

，

９３８ ７０．８２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９０

，

２５８ １７．９６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５．６６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９４２ ５．５６

合计

５０２

，

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中铝宁夏能源主要从事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

,

从事煤炭、铁路、机械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经

过近

10

年的不断发展

,

形成了火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煤炭开发、装备制造五大产业板块

,

形成了煤炭—铁路—火力发电、风电设备制

造—风力发电、硅材料—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发电三条产业链。同时

,

中铝宁夏能源正在筹备建设固原煤电铝一体化项目。

四、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２

，

７１６

，

６３６．０８ ２

，

４９１

，

４２６．５３ ２

，

４９１

，

４２６．５３ ２

，

１２１

，

９４４．６７ ２

，

１２４

，

４７７．３３

总负债

２

，

２１８

，

９４２．０５ １

，

９８０

，

４１１．４３ １

，

９８０

，

１４３．７１ １

，

６４１

，

７４９．４０ １

，

６４１

，

７４８．９８

所有者权益

４９７

，

６９４．０３ ５１１

，

０１５．１０ ５１１

，

２８２．８２ ４８０

，

１９５．２６ ４８２

，

７２８．３５

资产负债率（

％

）

８１．６８ ７９．４９ ７９．４８ ７７．３７ ７７．２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２０

，

１６８．７１ ５４３

，

１９１．０３ ５４３

，

２２４．７４ ４０３

，

００３．０２ ４０３

，

００３．０２

利润总额

－１４

，

１９０．３０ ２６

，

９４９．７８ ３４

，

０１１．５５ ４１

，

１３０．６２ ３９

，

９４９．８９

净利润

－３

，

６８０．６５ ２８

，

３００．８４ ２８

，

６１５．４０ ３５

，

３３２．６９ ３３

，

７８９．５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４ ５．５４ ５．６０ ７．３６ ７．００

数据来源

:2012

年数据和

2011

年调整后的数据来源于永宣会字

[2013]1006

号审计报告

;2011

年调整前和

2010

年调整后数据来源

(2012)

中勤

审字第

03136-1-01

号审计报告

;2010

年调整前数据来源于宁天华审报

[2011]087

号审计报告。

五、中铝宁夏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主要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铝公司

100%

股权

,

中铝公司持有中铝股份

38.56%

的股权

,

中铝股份持有中铝宁夏能源

70.82%

股权

,

因此

,

国务院国资委为中铝宁夏能源的实际控制人。

(

一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

、中铝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上海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１

，

３５２

，

４４８．７９

万元

法人代表 熊维平 工商登记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３４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经营范围

铝矿资源的开发及铝矿产品、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本集团也从事有

色金属产品及煤炭产品的贸易业务

2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铝股份经审计财务数据合并口径下资产总额

1,750.17

亿元

,

负债总额

1,212.46

亿元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38.35

亿元。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94.79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34

亿元。

(

二

)

实际控制人

中铝宁夏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

三

)

中铝宁夏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主要产权控制关系图

六、下属企业情况

(

一

)

控股子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要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

）

１

宁夏银仪电力设备检修安装有

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黄河路东

６２０

号

４

，

８００．００

发电机组设备大修和更新改

造

１００．００

２

宁夏六盘山铁路有限公司 银川市黄河东路

６２０

号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固原铁路项目建设

１００．００

３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

巴音朝格图嘎查十三道

梁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

建设、经营和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４

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

公司

青铜峡市小坝利民街

１２１

号

１５

，

２００．００

风力发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

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 建设

及运营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５

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

宁夏彭阳县王洼煤矿居

委会

１３４

号

９４

，

２１５．００

煤炭开采、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６

宁夏积家井煤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黄河东路

６２０

号

３

，

０００．００

矿区总体规划修编、 井田地

址勘探、煤矿筹建

１００．００

７

宁夏宁电硅材料有限公司

银川市经济开发区开元

西路

６８

号

２７

，

８００．００

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８

宁夏宁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开元路

１９

号

３１

，

２０２．００

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９

宁夏宁电太阳能有限公司 银川市黄河东路

６６３

号

１

，

０００．００

太阳能电站的建设、 运营管

理、设备安装、检修、维护

１００．００

１０

宁夏宁电硅业有限公司

灵武市东山变电所东

１

公里

３

，

５００．００

工业硅产品的开发、研究、生

产和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宁夏宁电物流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东

路

６２０

号

１

，

０００．００

电力、煤炭设备采购及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１２

宁夏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５２０

号

５

，

８４０．００

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战略、

规划、项目研究、咨询及服务

１００．００

１３

新疆新夏能源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金银

路

２１６

号

５

，

０００．００

从事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

１００．００

１４

陕西西夏能源有限公司 定边县民生路民乐小区

５

，

０００．００

从事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

１００．００

１５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研究

所

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６２０

号

１０．００

农、林、牧机械的设计、制造

和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１６

中卫宁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

街

２

，

０００．００

其他能源发电

７５．００

１７

北京意科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

高科技园区创新新园

Ｄ

座

６

，

９００．００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

７４．２８

１８

宁夏银星多晶硅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友谊东路

１４

，

６００．００

太阳能多晶硅生产销售

７３．１２

１９

宁夏意科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盐池县高沙窝镇高沙窝

村

９

，

３００．００

太阳能电站的建设， 运营管

理，设备安装，检修，维护。

７０．９３

２０

宁夏银星煤业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

路东

６２０

号

６１

，

１００．００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５０．００

２１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１６６

号

２８

，

３０６．８０

风电设备制造、风力发电

２８．０２

(

二

)

参股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要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

）

１

华能宁夏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族

南街

６６９

号

１００

，

０００

电力等实业的开发、 投资、

建设、生产、经营、管理和销

售

４０．００

２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

１３０

，

０００

电力的生产和销售

１６．１５

３

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宁夏灵武市

９０

，

０００

从事火力发电建设、 生产、

经营及管理

３５．００

４

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青

铜峡市大坝电厂

３８

，

９６９．１１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５０．００

５

宁夏中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新寺

沟

２８

，

５６０

火力发电

５０．００

６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北街

黄河龙大厦

２３

，

６６２

工业和城镇供排水工程的

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４．４４

７

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银川市黄河东路路北

６２０

号

２８

，

４００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建

设、经营及其相关产业

５０．００

８

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银川市兴庆区长城东路

２７７

号

４

，

６００

风力发电及相关业务

５０．００

七、中铝宁夏能源的承诺

(

一

)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

做出以下承诺

:

“本公司保证为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避免同业竞争问题

,

向银星能源作出如下承诺

: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本公司名下暂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风电类资产包括

:

本公司持有的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0%

的股权

;

本公司拟兴建的乌兰哈达风电场项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生产加工项目和拟申请的贺兰山百万千瓦级风电场项目规划

;

本公司子公

司陕西西夏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的定边风电场等风力发电项目。除上述情况外

,

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没有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标的资产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二、本公司承诺将上述本公司持有的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0%

的股权自本次重组预案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对外处置

,

处置价格

不低于该股权的评估价值

;

除此之外

,

上述乌兰哈达等几个风电项目因尚未正式取得政府立项批准文件或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尚存在不确定性

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转入上市公司

,

本公司承诺待上述资产转入上市公司的障碍消除后立即将上述项目相关资产及业务转移至上市公司。

三、除风电类资产外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部分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领域存在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本公司承诺

,

将尽一切之可能之努力

,

使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从事光伏发电类业务。以此为目的

,

本公司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

将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类资产和业务对外出售

,

以消除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四、本公司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除上述尚待转入上市公司或处置的风电类资产及尚待处置的光伏发电及相关产品生产类资

产外

,

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为与上市公司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

五、本公司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会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

,

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

,

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上市公司

,

由上市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有

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

,

以避免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六、本公司承诺

,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上市公司经济损失的

,

本公司将赔偿上市公司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

三

)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作为银星能源的控股股东

,

就减少和规范未来可能与银星能源产生的关联交易

,

向银星能源作出如下承诺

:

“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

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2

、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司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

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

,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公司如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

,

给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四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认购股份锁定做出如下承诺

:

“中铝宁夏能源所取得的银星能源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五

)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中铝宁夏能源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

承诺如下

:

“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

不在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2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之间完全独立。

3

、保证本公司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

,

本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

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拥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

、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

,

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

三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本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3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4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

本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

四

)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构建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

并与本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

;

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2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

本公司不会超越股东大会直

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

五

)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

,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

、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

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

、保证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4

、保证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六

)

关于注入资产权属的承诺函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中铝宁夏能源对标的资产出具承诺如下

:

“

1

、标的资产中股权类资产包括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宁

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权合法有效

,

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或存在受任

何方追溯、追索之可能

;

上述公司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

其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

,

业绩持续计算

,

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的

实质性障碍或者瑕疵。

2

、标的资产中的非股权类资产亦为本公司合法持有

,

不存在未披露的抵押、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

也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

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者瑕疵。

3

、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至上市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

4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

,

本公司将确保标的资产不出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减损、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八、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的情况

中铝宁夏能源向上市公司推荐的董事有

:

王顺祥

(

董事长

)

、吴解萍

(

副董事长

)

、温卫东、马桂玲、王路军、韩晓东。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

照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由董事会聘请。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目的和原则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

一

)

整合集团内风力发电资产

,

发挥规模效应

,

提升核心竞争力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中铝宁夏能源将主要风力发电资产注入银星能源

,

集团内部风力发电资产将完成整合。本次重组后

,

银星能源将

拥有已建成和在建合计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1000MW,

进入宁夏地区风力发电公司前列。通过银星能源统一管理和运营风力发电资产

,

既有利于

整合和优化风力发电产业的管理模式和发展优势

,

发挥规模效应

,

增强其管理的协同效应

,

减少不同主体的资源交叉

;

也有利于提高产业的竞

争优势、提升经营效益

,

促进风力发电业务长期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协同推进

,

有助于银星能源风力发电业务未来的健康发展。同时

,

该部分

风力发电资产的注入将有利于增强银星能源的竞争优势

,

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

增强其盈利能力

,

提升公司质量。

(

二

)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解决风电领域同业竞争

,

减少关联交易

,

兑现控股股东对资本市场的承诺

中铝宁夏能源同银星能源目前均从事风力发电业务

,

并且在风机销售和采购中存在关联交易

,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中铝宁夏能源将其

持有的主要风电相关资产注入银星能源

,

有效解决同银星能源在风力发电领域存在的同业竞争

,

减少了两者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同时

,

本

次资产注入的实施亦兑现了中铝宁夏能源在

2012

年

3

月所做的相关承诺。

(

三

)

有效降低银星能源的资产负债率

,

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结构和盈利水平

,

增强银星能源多渠道的资金融通能力

银星能源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89.82%,

负债水平较高

,

进一步债务融资的空间较小。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银星能源备考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预计约可降至

83.87%,

较本次重组前有一定幅度的降

低

,

改善了银星能源的财务结构

,

降低了债务偿还风险

,

打开了未来债务融资的空间

,

增强了债务融资能力。由于历史原因

,

银星能源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为负的

37,532.95

万元

,

而

2012

年银星能源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1.24

万元

,

由于盈利能力不强

,

且存在大额未弥补亏

损等原因

,

银星能源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较差。本次注入的风力发电业务为受国家政策扶持的新能源发电

,

同时

,

本次注入的风力发电资产所

处地理位置较好

,

均处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等风力资源较为优良的地区

,

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

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利润水

平

,

增强银星能源的盈利能力

,

逐步弥补未弥补亏损

,

进而恢复银星能源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证券的能力

,

进一步丰富和优化银星能源的融资

渠道。

(

四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配套融资将为银星能源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的现金支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配套募集交易金额

25%

的现金。该部分现金可以为此次注入资产的未来发展提供较好的资金支持

,

同时也为上市公

司风电产业的发展补充了所需的流动资金。

(

五

)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

引入机构投资者

,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除定向发行股份购买中铝宁夏能源的风电资产外

,

还将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引入机构投资者。上述投资者的引

入将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优化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原则

(

一

)

合法性原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严格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

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依法推进。

(

二

)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银星能源将成为中铝宁夏能源旗下新能源产业的整合平台。银星能源可迅速增大资产规模

,

形成规模效应

,

增

强自身盈利能力

,

同时降低了银星能源的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此举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特有的定价机制

,

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

三

)

信息保密及杜绝内幕交易原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中

,

严格遵守相关信息保密制度

,

涉及相关重组的敏感信息限定在决策层和相关中介知晓

,

并按照深交所的

要求

,

做好内幕知情人的相关申报工作

,

坚决杜绝内幕交易。

(

四

)

稳定原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及时、充分的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减少股价的异常波动

,

保持市场稳定。

(

五

)

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

,

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

银星能源已聘请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

,

确保拟收购资产的定

价公允、公平、合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将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上市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

师将对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

,

发表明确的意见。重组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重要事项

,

上市公司将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予以披露。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银星能源拟向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风电资产

,

同时

,

银星能源拟向包括中铝宁夏能源在内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

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25%

。其中中铝宁夏能源认购比例拟不低于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总

数的

20%

。

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具体方案

(

一

)

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包括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两部分

,

其中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铝宁夏能源

;

配套融资的交易对方为

包括中铝宁夏能源在内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其中中铝宁夏能源认购比例拟不低于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总数的

20%

。

2

、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银星能源拟购买的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风电资产

,

具体包括

:

(1)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

;

(2)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左旗分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

发电厂的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

;

(3)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风电设备

(

银川

)

制造基地的整体资产。

3

、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126,146.16

万元。具体交易价格以天健兴业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

据确定。

4

、期间损益归属

本次标的资产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银星能源享有

,

如产生亏损的

,

则由中铝宁夏能源承担

,

中铝宁夏能源应按亏损总额以

现金向银星能源补足。

5

、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以向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6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公司将与中铝宁夏能源在有关重组协议生效后立即着手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

并尽一切努力促使交易双方于有关重组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割手续。

除有关重组协议中另有约定外

,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有关重组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有关重组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

,

而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

,

应当赔偿其给对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7

、与标的公司有关的人员安排

详见第七节之“五、

(

三

)

对标的公司员工的影响”

(

二

)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

、发行方式

本次股份发行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包括向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

以及向中铝宁夏能源及其他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3

、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包括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两部分

,

其中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中铝宁夏能源

;

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

包括中铝宁夏能源在内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其中中铝宁夏能源认购比例拟不低于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总数的

20%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1)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

即

6.59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应对发

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2)

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部分

本次配套融资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6.59

元

/

股。配套融资部分的具体

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由银星能源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与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中铝宁夏能源不参与询价

,

接受最终的询价结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5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及

上述发行价格确定。

(1)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126,146.16

万元

,

按照

6.59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6.59

元

/

股。如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的银星能源股份数不为整数时

,

则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四舍五进的原则取整处理。据此计算

,

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19,142.06

万股。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上述

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

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金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25%;

发行价格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6,380.69

万股

,

具体发行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

,

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6

、锁定期

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7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8

、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9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拟在深交所上市。

10

、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的决议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11

、独立财务顾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配套融资

,

上市公司聘请国开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

,

国开证券具备保荐业务资格

,

为正式注册的保荐机构。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

中铝宁夏能源直接持有本公司

28.02%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因此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召开董事会

审议相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将回避表决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

,

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本次交易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预计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

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

,

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后

,

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重组

(

一

)

中铝股份本身为

A+H

股上市公司

,

旗下亦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结合中铝公司、中铝股份自身资本运作规划及其对中铝宁夏能源的战略

定位分析

,

中铝公司、中铝股份下属除中铝宁夏能源外其他资产目前均无计划通过银星能源实现借壳上市。

(

二

)2012

年

3

月

,

为解决风力发电业务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

,

中铝宁夏能源已作出承诺

,

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择机分阶段、分步骤地解决

同业竞争问题

,

许诺银星能源在经有权部门批准后可以以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收购、定向增发等各种方式置入本公司风力发电业务相关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

也是中铝宁夏能源兑现其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该等承诺出具时点在中铝股份取得中铝宁夏能源控制权之前

,

与

银星能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无关。

(

三

)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及相关规定

,

自中铝股份

2012

年收购中铝宁夏能源后

,

中铝宁夏能源本次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和预期注入的

风电类资产须执行预期合并原则。经测算

,

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总额

495,377.95

万元与预期注入的风电类资产总额

2,501.29

万元合计资产总额

497,879.24

万元占中铝股份取得中铝宁夏能源控制权前银星能源前一年末即

2011

年末资产总额

520,813.96

万元的比例为

95.60%,

未达到《重组

办法》第十二条中的

100%

。

因此

,

本次重组不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二条所述的借壳重组。

六、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具体用途、使用计划进度和预期收益

(

一

)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1

、本公司日益增长的业务规模增加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公司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由原来的

395MW

增加到

974.75MW

。随着装机容量的增长

,

公司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张

,

本公司生

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整体需求不断增加

,

而近年来本公司对流动资金的补充渠道有限

,

银行借款难度相对较高

,

流动资金周转相对紧张。同时

,

随着目前在建和未来规划中风电项目的逐步建成

,

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将会继续增加。

2

、降低资产负债率

,

补充自有资金

银星能源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89.82%,

负债水平相对较高。本次配套融资完成后

,

银星能源将使用该部分现金作为公司自

有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同时

,

配套资金将作为银星能源的净资产从而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

有效降低短期偿债压力

,

从而增强公司财

务结构的抗风险能力。

3

、替代公司的银行贷款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目前银星能源的对外融资方式主要为银行贷款。根据银星能源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预审计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

银行贷款总额为

710,073.00

万元

,

一年内到期银行贷款数额为

20,293.00

万元。假设本次预评估值为最终的交易价格

,

按照本次配套融资交易总额的

25%

计算

,

以及五年以上

贷款利率

6.55%

计算

,

每年公司可节省

2,754.19

万元财务费用。本次配套融资的资金到位后

,

银星能源可优先使用该部分资金

,

从而降低公司对

于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

4

、缓解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压力

银星能源主要从事风力发电、风电设备和光伏设备的生产和销售。该行业由于固定资产的高投入对资金要求较高

,

公司近三年

,

每年的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大额的负数。配套融资的到位

,

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

5

、有助于提高重组后的资产整合效率

本次重组完成后

,

银星能源通过使用部分配套资金

,

可补充公司及子公司的流动资金

,

支持其原有及新业务的发展

,

充分发挥上市公司整

体的协同效应

,

增强重组后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

(

二

)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

(

三

)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

,

根据公司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安排使用。

(

四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期收益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

将较大幅度提高公司净资产水平

,

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资产流动性将进一步提高

,

降低了流动性风险及运营风险。同时

,

为公司实现业务发展目标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

七、募集配套资金符合证监会

2013

年

7

月

5

日颁布的《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的相关规定

(

一

)

本次配套融资的具体情况

本次预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金额为

126,146.16

万元

,

预计本次配套融资总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补

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

(

二

)

本次配套融资是否存在违反《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相关规定的说明

1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整合绩效。

2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银星能源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90.11%,

根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通用设备制造行业上市公司

资产负债率指数均值为

58.20%,

银星能源资产负债率不存在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情形

;

银星能源前次募集资金发生于

2000

年

,

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

,

且自

2006

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后

,

银星能源尚未进行过募集资金

,

公司业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故实质上并不适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的规定

;

本次并购重组收购

7

项资产中未涉及“上市公司已控股子公

司的少数股东权益”

,

本次重组不属于“仅限于收购上市公司已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的情形

;

本次并购重组方案不构成借壳上市。因此

,

除不适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的规定外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

资问题》第

2

条所规定的“不得以补充流动资金的理由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前

,

中铝宁夏能源直接持有本公司

28.02%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计算

,

假设中铝宁夏能源认购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的

20%,

交易完成后

,

中铝宁夏能源将直接持有本公司约

28,350.57

万股股份

,

持股比例达到

52.67%

。

本次交易前后

,

中铝宁夏能源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国务院国资委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九、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

一

)

交易对方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3

年

5

月

30

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中铝宁夏能源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

二

)

上市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3

年

8

月

8

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三

)

本次交易的其他进展情况

2013

年

8

月

8

日

,

本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利润补偿框架协议》。

在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

,

本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及其它相关事项。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

一

)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

二

)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

(

三

)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

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

四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

(

五

)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银星能源与交易对方中铝宁夏能源拟于本次重组材料申报中国证监会前与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就本次重组是否涉及经营者集中申报

事项进行沟通

,

若需

,

银星能源及交易对方中铝宁夏能源将履行相关申报程序。

第五节 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资产内容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银星能源拟购买的中铝宁夏能源风力发电业务经营性资产

,

具体包括

:

中铝宁夏能源所持银星风电

100%

股权、宁电风光

100%

股权和神州风电

50%

股权等三家风力发电公司的股权

;

中铝宁夏能源阿左旗分公

司、太阳山风电厂和贺兰山风电厂三家分公司的风力发电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

(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阿左旗分公司的负债主要包括长期借

款

52,39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93

万元、应付账款

994.15

万元、应付税费

288.08

万元和应付利息

429.56

万元

;

贺兰山风电厂主要包括

长期借款

32,1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

万元、应付账款

7,914.39

万元、应付税费

-4,140.15

万元和应付利息

450.73

万元

;

太阳山风电

厂主要包括长期借款

140,000

万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

万元、 应付账款

3,558.54

万元、 其他应付款

1,726.41

万元、 应付税费

-11,

724.34

万元和应付利息

2,043.18

万元

);

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风电设备制造基地的整体资产。

其中

,

交易标的资产如下图所示

:

注

:

虚线方框内为中铝宁夏能源本次拟注入的风力发电经营性资产

下表为预审计标的资产两年一期的模拟财务报表数据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５．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４８４

，

０１４．７６ ４６７

，

２８４．８２ ４１２

，

９２３．０９

负债总计

３７０

，

０８１．０２ ３５４

，

８２７．００ ３１４

，

８５８．６９

净资产

１１３

，

９３３．７４ １１２

，

４５７．８２ ９８

，

０６４．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３

，

９３３．７４ １１２

，

４５７．８２ ９８

，

０６４．３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２１

，

３３６．７２ ４４

，

９２９．６６ ３４

，

９４１．２１

净利润

１

，

９５５．１２ １

，

４０３．３０ ３

，

２０７．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

，

９５５．１２ １

，

４０３．３０ ３

，

２０７．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１

，

８４９．６６ １

，

００６．９１ ２

，

７６３．６０

标的资产业绩波动较大

,

主要与风力发电行业的特性相关。风力发电行业营业收入主要取决于可并网装机容量和当年风资源的好坏

,

在

装机容量一定的前提下

,

当年风资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风电企业的业绩。

2011

年和

2012

年

,

标的资产并网装机容量分别为

366.6MW

和

564.30MW(

未含神州风电装机容量

)

。根据公司的统计数据

,2011

年各风场的有效利用小时数略高于

2012

年的数据。所以虽然

2012

年总体风资源

略差

,

但是由于

2012

年标的资产的并网装机容量较

2011

年有较大的增加

,

故

2012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1

年有较大的提高。

另外发电企业的成本费用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费用

,2012

年标的资产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费用增加较多

,

此等费用的变化也会引

起财务指标的波动。

2012

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是由于

2012

年新增了

198MW

的风机所致

;2012

年财务费用较

2011

年大幅增加

,

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

2012

年太阳山三、四期和牛首山一、二期等工程并网发电转入固定资产

,

相应项目贷款利息停止资本化

,

另一方面

2012

年标的资产为新

建风电项目共增加贷款

45,882.00

万元

,

根据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

风电行业自有资金为总投资额的

20%,

新增风场需要大量的银

行贷款

,

故

2012

年标的资产的财务费用较

2011

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综上

,

虽然

2012

年标的资产的营业收入较

2011

年有很大提高

,

但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费用的大幅增加

,

标的资产

2012

年归属于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2011

年的相应数据。其他个体标的资产盈利能力的变化也与备考合并数据的变化基本一致。

关于交易标的中神州风电

50%

股权的转移

,

经过神州风电第二十二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

同意神州风电股东云南科投将其持有的

50%

神州

风电股权转让予云南汉能发电有限公司以及中铝宁夏能源持有的神州风电

50%

的股权转让给银星能源。上述股权转让中

,

云南科投和中铝宁

夏能源均同意放弃对另一方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云南汉能发电有限公司亦已出具同意在成为神州风电的股东后放弃股权转让的优先购

买权的函。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标的资产中的银星风电、宁电风光、神州风电仍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

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该等公司享有或承担

,

以上债务

中正在履行的部分银行借款合同中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及股东变更需要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条款

,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银星风电、宁电风光、神州

风电正在履行的涉及上述条款的银行贷款合同共计

8

笔

,

已全部获得债权人的同意。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华支行等银行均已分别出具书面回复

,

同意贷款人

(

银星风电、宁电风光、神州风电

)

的股权在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后

,

按照本次重组的方案由中铝宁夏能源变更至银星能源名下。

标的资产中阿左旗分公司、贺兰山风电厂、太阳山风电厂经营性资产及负债的交割

,

需获得相关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根据中铝

宁夏能源确认

,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

本次重组中将转移至银星能源的债务

(

包括但不限于应付账款、其他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等会计科目

)

预计值约为

25.58

亿元人民币。中铝宁夏能源已向相关大额债权人发出将该等债务转移至银星能源的征询

函

,

共收到同意债务转移的回函所代表的债务金额合计约

25.46

亿元

,

占全部债务的比例约

99%

。尚未收到同意债务转移的回函为经营性债务

,

其所代表的债务余额转移未获得债权人同意回函的情形不会损害作为潜在债务人的银星能源的利益。

中铝宁夏能源就标的资产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承诺如下

:

“

1

、标的资产中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阿左旗分公司所涉及之债权债务需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或通知公告债务人。为此

,

本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发函以征得其同意

,

并将在本次

重组获得批准之后、资产交割之前通知或公告相关债务人。

2

、截至本承诺出具日

,

上述公司所涉及之债务中少数债务未取得债权人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同意函。本公司承诺将积极与该部分债权人

沟通以取得其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同意函。如因未取得债权人的同意致使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

,

本公司将全额赔偿。

3

、本公司承诺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如相关债务人仍向本公司偿还债务

,

则本公司将通知该等债务人向上市公司清偿债务

;

或接受相关债务人

清偿后

,

将相关款项再行交付上市公司。”

交易标的资产详细情况如下

:

(

一

)

银星风电

100%

股权

1

、基本情况

名 称

: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巴音朝格图嘎查十三道梁

法定代表人

:

翟建军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

组织风力发电电力的生产和销售

;

从事风力发电设备检修运行、维护以及设计、

安装、调试

;

风力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培训和咨询工作

注册资本

:14,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4,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10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10

月

12

日至

2037

年

10

月

11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52921000000291

税务登记证号

:

内国税字

152921667311018

内地税字

15292166731101-8

2

、历史沿革

(1)

公司成立

银星风电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

,

由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出资

1,000

万元

,

全资设立。全部股东出资已经内蒙古信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验资报告》

(

内信通验字

[2007]

第

1086

号

)

予以验证。

(2)2009

年

12

月份增资

2009

年

12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2,000

万元对银星风电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银星风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宏源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宏源验字

[2009]

第

1201

号

)

予以验证。

(3)2010

年

5

月注册资本第二次增加

2010

年

5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5,000

万元对银星风电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银星风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8,0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瑞衡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瑞衡验字

[2010]

第

004

号

)

予以验证。

(4)2012

年

6

月注册资本第三次增加

2012

年

6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1,500

万元对银星风电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银星风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9,5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天华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天华验报

[2012]

第

090

号

)

予以验证。

(5)2012

年

11

月注册资本第四次增加

2012

年

11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1,000

万元对银星风电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银星风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0,5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天华验报

[2012]

第

149

号

)

予以验证。

(6)2012

年

12

月注册资本第五次增加

2012

年

12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2,500

万元对银星风电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银星风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3,0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立

信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立信达验字

[2012]

第

175

号

)

予以验证。

(7)2013

年

5

月注册资本第六次增加

2013

年

5

月

,

中铝宁夏能源以货币

1,000

万元对银星风电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银星风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4,0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立信

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立信达验字

[2013]

第

046

号

)

予以验证。

3

、目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铝宁夏能源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4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银星风电所属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位于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巴音朝格图嘎查十三道梁

,

远期规划

500MW,

分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装

机容量

49.5MW,

风机

41

台

,

于

2010

年

7

月并网发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装机容量

49.5MW

工程于

2012

年

9

月开展工程建设工作

,

风机

48

台

,

预计于

2013

年底并网发电。风场三期、四期工程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工作。

5

、主要财务数据

银星风电最近两年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简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1)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８

，

８０６．６２ ６７

，

１９４．２６ ４７

，

５１５．４８

负债合计

６４

，

８１３．８７ ５４

，

３１４．００ ３９

，

３８９．０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３

，

９９２．７６ １２

，

８８０．２６ ８

，

１２６．４３

(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３０４．７５ ５

，

３５３．４２ ６

，

６８４．７６

营业利润

７０．５８ －２５７．６５ １

，

３２９．５６

利润总额

７５．２３ －２４６．１７ １

，

３２８．５１

净利润

１１２．４９ －２４６．１７ １

，

３２８．５１

银星风电

2012

年无新风电项目并网发电

,

根据银星风电的统计数据

,2012

年和

2011

年有效利用小时数为

2,233.24

小时和

2,499.61

小时

,

故

2012

年银星风电的营业收入较

2011

年有所下滑。 由于影响盈利水平的另外两个主要因素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费用

2012

年和

2011

年相对比较

平稳

,

无较大变化。所以银星风电的利润波动的主要原因为风资源的波动。

(3)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９３４．１４ ２

，

５４２．８４ ５

，

２４７．７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４４１．４４ －１４

，

６４１．２０ －４

，

２６３．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１２３．７１ １４

，

００３．５５ －５

，

１００．６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３．５９ １

，

９０５．１９ －４

，

１１５．９５

6

、取得相应许可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的情况

项目 文件 文号

立项批复

阿左旗贺兰山

一期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阿拉善盟贺兰山风

电场银星风力发电公司

４．９５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核准的批

复》

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０８

］

１５０３

号

阿左旗贺兰山

二期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内蒙古阿拉善银星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拉善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４９．５ＭＷ

工程（风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核准的批复》

内发改能源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８８

号

环保批复

阿左旗贺兰山

一期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关于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一期工

程环境影响表的批复

内环表［

２００７

］

２４０

号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同意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阿左旗贺兰山风电一期工程项目环评变更的

意见

内环字［

２００９

］

６８

号

阿左旗贺兰山

二期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工程（

４９．５ＭＷ

）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环表［

２０１１

］

４３

号

环保验收

阿左旗贺兰山

一期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环境保护局关于内蒙古阿拉善银星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旗贺兰山风电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

阿环验［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

行业准入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０１０５１１－０００６１

银星风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工程已经取得了立项批复和环保批复。由于正处于在建阶段

,

尚未进行环保验收。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银星风电名下共拥有的

1

宗面积为

24,382.40

平方米的土地已经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

并已经取得相应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座落

土地登记

用途

土地使用权面

积（

ｍ２

）

土地使用权

类型

土地使用权终止

日期

权利限制

情况

１

阿左国用（

２０１１

）

第

１５２９２１

巴

１０８

号

巴润别立镇巴音朝

格图嘎查古拉本陶

勒盖

工业

２４

，

３８２．４０

挂牌出让

２０６１

年

３

月

８

日 无

银星风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所占用的约

10,000

平方米的土地

,

位于阿左旗巴润别立镇巴彦朝格图嘎查

,

尚未取得土地权证。未

取得权证原因是目前国内风电厂建设项目土地一般采用点征方式

,

且一般在风电项目竣工后

,

按照实地面积测绘申请办理相应土地权证。截

至目前

,

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尚未竣工

,

无法对实际用地面积进行测绘

,

因此尚未办理相关权证。

目前该宗土地已经取得了《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的批复》

(

阿左政办

发

[2013]84

号

)

“同意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阿左旗国土资源局关于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

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先行用地的审查意见》

(

阿左国土资发

[2013]200

号

)

“建议旗政府批准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旗贺

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先行用地”相关文件

,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尚未取得正式的土地出让手续。阿拉善左旗国土资源局已经出具说明

: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对位于阿左旗巴润别立镇巴彦朝格图嘎查的共计

10,000

平方米

的土地已提出办理出让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

,

本局同意办理该等手续。该等土地由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合法使用

,

不存在权属争议

,

办理出让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按照内蒙古阿拉善盟目前执行的政策

,

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用地需缴纳土地出让金、草原补偿费、牧民补偿费、耕地占用税、契

税等费用

,

初步预计在没有优惠政策等情况下

,

后续总费用约

130

万元。

该宗土地因暂时没有取得权证

,

账面值为零

,

由于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尚未取得正式的土地出让手续

,

尚达不到土地估值的条件

,

故对该

宗土地不予评估。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银星风电共拥有总建筑面积为

2,829.86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

,

已全部取得所有权证。

序号 房产证号 房屋建筑面积（

ｍ２

） 用途 房屋坐落地点

权利限制情

况

１

蒙房权证阿拉善左旗字

第

１１８０１１３０２５８１

号

１７６４．７３

综合、其他、车库

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巴

音朝格图嘎查古拉本陶勒

盖

无

７４１．７９

３２３．３４

为保护上市公司银星能源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铝宁夏能源现就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确认并承诺如下

:

“

1

、目标资产中涉及的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和房产目前均系中铝宁夏能源及本次目标资产范围内子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的

,

房屋均

为自建形成

,

权属不存在争议和纠纷

,

也不存在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任何人告知中铝宁夏能源及本次目标资产范围内子公司必须停止使用前

述资产或需要缴纳罚款或做出任何赔偿或该等资产将被没收的情形。本次重组完成前后

,

目标资产均可以正常使用前述资产

,

使用前述资产

进行相关业务活动不会因未取得相关的产权证明而受到不利影响。

2

、针对上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在本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起一年内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针对上述未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在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完成后三个月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针对其中属于中铝宁夏能源直接持有的

资产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在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取得相关产权证书。上述办理土地房产权证所包含的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等

费用由中铝宁夏能源承担。如果在上述期限内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

,

中铝宁夏能源承诺将以该等土地的市场价格和房屋

本次评估值的等额现金回购该等土地和房屋

,

并将该等土地和房屋无偿赠与银星能源使用。

3

、本次重组后若因上述资产瑕疵或在上述期限内未及时办理产权证导致银星能源遭受任何损失

,

中铝宁夏能源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以

尽量减少银星能源的损失

,

并用现金补偿银星能源由此形成的一切损失。”

综上

,

银星风电阿左旗贺兰山风电场二期项目土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

二

)

宁电风光

100%

股权

1

、基本情况

名 称

:

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青铜峡市小坝利民街

121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子英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经营范围

:

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注册资本

:15,200

万元

实收资本

:15,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1

月

10

日至长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640381000001225

税务登记证号

:

宁国税青字

64038156411410X

2

、历史沿革

(1)

公司成立

宁电风光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

,

由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出资

2,000

万元

,

全资设立。全部股东出资已经宁夏昊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

宁吴源验字

[2010]

第

1195

号

)

予以验证。

(2)2011

年

6

月注册资本增加

2011

年

6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6,000

万元对宁电风光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宁电风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8,0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信友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信友验字

[2011]

第

459

号

)

予以验证。

(3)2012

年

1

月注册资本第二次增加

2012

年

1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4,000

万元对宁电风光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宁电风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2,0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信友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信友验字

[2012]

第

086

号

)

予以验证。

(4)2012

年

6

月注册资本第三次增加

2012

年

6

月

,

宁夏发电集团以货币

3,200

万元对宁电风光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宁电风光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5,200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宁夏信友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宁信友验字

[2012]

第

756

号

)

予以验证。

3

、目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铝宁夏能源

１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4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宁电风光旗下风场包括牛首山风电场一期装机容量

49.5MW,

风机

33

台

,

于

2012

年

6

月并网发电

;

牛首山风电场二期装机容量

49.5MW,

风机

33

台

,

于

2012

年

6

月并网发电。

5

、主要财务指标

宁电风光最近两年一期的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1)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７

，

８６６．９６ ７５

，

０６７．９１ ４７

，

９１４．４７

负债合计

６２

，

３０５．２０ ５９

，

７８５．５４ ３８

，

７６４．８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５

，

５６１．７７ １５

，

２８２．３８ ９

，

１４９．６０

(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３４６．３９ ５

，

１３９．６１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５９．３５ ９０８．６１ －５０．４０

利润总额

２７９．３９ ９１３．０５ －５０．４０

净利润

２７９．３９ ９１３．０５ －５０．４０

(下转C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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